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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由北京市生态环境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由北京市生态环境局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莉华、安欣欣、景宽、李云婷、刘保献、姜南、王欣、金萌、袁建昭、张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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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空气总悬浮颗粒物网格化监测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环境空气总悬浮颗粒物网格化监测的系统构成、点位布设、日常运行维护、质量保证

与质量控制以及数据有效性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环境空气总悬浮颗粒物网格化监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HJ 653  环境空气颗粒物（PM10和PM2.5）连续自动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HJ 655  环境空气颗粒物（PM10和PM2.5）连续自动监测系统安装和验收技术规范 
HJ 664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位布设技术规范（试行） 
HJ 817  环境空气颗粒物（PM10和PM2.5）连续自动监测系统运行和质控技术规范 
HJ 1263  环境空气 总悬浮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DB11/T 1819  环境空气颗粒物网格化监测评价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 3095、HJ 664、HJ 817和DB11/T 1819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网格化监测 grid monitoring 

为达到大气污染防治精细化管理的目的，根据不同监控需求及环境特征，将目标区域分为不同的网

格进行点位布设，对各网格中相关污染物浓度进行实时监测。 

3.2 

网格化监测设备 grid monitoring equipment 

用于环境空气总悬浮颗粒物网格化监测的设备，宜采用光散射的监测方法。 
3.3 

标准监测设备 equivalent monitoring equipment 

为对网格化监测设备进行颗粒物质量浓度在线校准与定期检查，采用振荡天平或b射线测量方法的
环境空气总悬浮颗粒物连续自动监测设备。 
3.4 

在线校准 online calibration 

对网格化监测设备在运行过程中进行的环境空气总悬浮颗粒物质量浓度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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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统构成要求 

4.1系统构成 

环境空气总悬浮颗粒物网格化监测系统由监测点位系统、系统支持实验室、在线校准系统、质量保

证实验室、比对平台和数据中心组成。 

4.2监测点位系统 

网格化监测点位系统由网格评价点、路边交通点和其它污染监控点等组成。网格评价点由网格化监

测设备、设备杆、围栏和安装固定辅助装置等组成。路边交通点与其它污染监控点由网格化监测设备和

安装固定辅助装置等组成。 

网格化监测设备为环境空气总悬浮颗粒物网格化监测系统的感知测量单元，由进气口、气路、颗粒

物传感器、温度传感器、湿度传感器、采样动力、流量测控、信号处理和数据传输等模块组成，采样口

平均抽气速度应不小于 0.3 m/s。 

4.3系统支持实验室 

4.3.1主要功能 

对监测设备的备品备件进行管理，根据监测设备的运行要求对监测设备进行定期维护，并对发生故

障的监测设备进行检修等。 

4.3.2基本要求 

系统支持实验室应能保证操作人员正常工作，配备必要的实验台和存储柜，配备良好的通风设施。

实验室供电电源标准电压为 AC 220 V±22 V，应配有电源过压、过载和漏电保护装置，接地电阻≤4Ω。 

4.3.3仪器设备配备 

系统支持实验室应配备测试与维修用设备和工具，及必要的备用设备和零配件。备用网格化监测设

备的数量宜不少于设备总数的 10%。 

4.4在线校准系统 

4.4.1主要功能 

在运行过程中对网格化监测设备进行校准。 

4.4.2仪器设备配备 

在线校准系统应配备标准监测设备、符合 HJ 1263规定的手工监测设备及其所需的配套装置。标准
监测设备可以是固定或移动设备，设备数量根据网格化监测设备数量与监测环境等实际情况确定，宜不

少于网格化监测设备总量的 2%，当设备总量不足 150台时，应不少于 3台。本文件未规定的标准监测
设备相关技术要求可参照 HJ 653、HJ 655与 HJ 817中对 PM10连续自动监测系统的规定执行。 

4.5质量保证实验室 

4.5.1主要功能 

对网格化监测设备进行量值传递、校准和性能审核，对检修后的设备进行校准和主要技术指标的性

能测试，并开展有关监测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措施的制定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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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基本要求 

质量保证实验室面积应能保证操作人员正常工作，配备必要的实验台和存储柜，配备良好的通风设

施和废气排出口。实验室供电电源标准电压为 AC 220 V±22 V，应配有电源过压、过载和漏电保护装置，
接地电阻≤4 Ω。实验室温度控制在 25 ℃±5 ℃范围内，相对湿度控制在 80%以下。 

4.5.3仪器设备配备 

质量保证实验室应配备开展网格化监测系统质量保证工作必要的设备，包括流量计、温度计、湿度

计和质量浓度校准装置等。 

4.6比对平台 

4.6.1主要功能 

对标准监测设备进行与参比方法的一致性比对。对网格化监测设备进行与标准监测设备的一致性和

平行性比对。 

4.6.2基本要求 

比对平台是用于网格化监测系统相关监测设备性能比对的室外场地，应配置网格化监测设备稳定运

行的供电系统，可容纳不少于 3台参比方法采样器、3台标准监测设备与全网设备数量 5%的网格化监
测设备同时运行，参比方法采样器与其他设备采样口间距不小于 2 m，标准监测设备与其他设备采样口
间距不小于 1 m，网格化监测设备间采样口间距不小于 0.5 m，所有采样口高度一致。比对平台离地面
高度应在 3 m~20 m范围内，周围应开阔，采样口至障碍物顶部与平台水平线夹角应不大于 30°，周围
环境 50 m内无明显污染源。 

4.6.3仪器设备配备 

比对平台应配有不少于 3台标准监测设备和不少于 3台参比方法采样器。 

4.7数据中心 

数据中心包括设备监控系统与数据存储等模块。 

5 点位布设要求 

5.1点位布设基本要求 

点位布设应满足科学性、完整性、代表性、可比性和稳定性的原则，并符合下列基本要求。 
a) 监测点周围环境应符合以下要求： 

1) 无高大障碍物阻碍空气流通，从监测点采样口到附近最高障碍物水平距离，至少是该障碍
物高出采样口垂直距离的 2倍以上； 

2) 无电磁干扰，电力供应稳定，无线通信良好； 
3) 环境地质条件相对稳定，避免受山洪和塌方等局地灾害影响，具备安全和防火措施； 
4) 具备通畅和便利的出入通道。 

b） 监测设备采样口位置应符合以下要求： 
1) 水平面应保证 270°捕集空间范围内环境空气流动不受任何影响； 
2) 多台网格化监测设备共同监测时，各采样口间距应大于 0.5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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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采样口离地面的高度宜在 2 m～5 m范围内。 

5.2点位布设要求 

5.2.1 网格评价点 

以监测网格内的空气质量整体状况和变化趋势为目的而设置的监测点。 
网格评价点的布设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网格评价点应在网格内均匀分布，用以表征本地人口居住区空气质量整体状况和变化趋势。 
b) 网格评价点应建立在地面，四周应相对平坦，不能布设在建筑物的顶部、山顶及地势较高的坡
面上。 

c) 网格评价点周边 50 m内应无明显污染源。 

5.2.2 路边交通点 

为监测道路交通污染源对环境空气质量影响而设置的监测点。 

路边交通点应设置在车流量较大或易拥堵的道路附近，以及进出京重点路段等受交通源影响明显的

地点。 

5.2.3 污染监控点 

为监测主要固定污染源及工业园区等污染源聚集区对当地环境空气质量的影响而设置的监测点。 
污染监控点的布设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污染监控点应布设在对环境空气总悬浮颗粒物有明显影响的工业区和施工工地等污染源周边。 
b) 主导风向比较明显的情况下，应在污染源的下风向布设监测点，以捕捉到最大污染特征为原则
进行布设。污染源上风向可酌情布设监测点作为对照。 

c) 对污染源较多且比较集中的工业园区和施工工地等区域，污染监控点应设置在主导风向下风向
的边界，兼顾排放强度大的污染源。 

d) 根据监测目的、污染源规模和排放特征等确定污染监测点数量与具体位置。 

6 日常运行维护要求 

6.1基本要求 

环境空气总悬浮颗粒物网格化监测点位的监测设备应全年连续运行。运维单位应负责监测点位及辅

助设备日常巡检和网格化监测设备日常维护等工作，监测点位所在街道（乡镇）应负责点位用地、用电

和运维出入等日常运行所必需的基础条件保障工作。因网格化监测设备日常维护、质量控制、停电、故

障或其他不可抗力导致系统停运的，应采取有效措施及时恢复运行。 

6.2日常维护 

6.2.1监测点位及辅助设备日常巡检 

应对监测点位及辅助设备进行定期巡检，每季度至少巡检 1次，巡检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监测点位周边环境是否发生变化，是否存在干扰监测的行为。 
b) 监测点位的监测设备等是否完好无损。 
c) 电力供应、配电箱内开关和线路等是否正常。 
d) 及时清除监测点位范围内的杂草和积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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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在经常出现雷雨的地区，应检查避雷设施是否正常。 

f) 记录巡检情况。 

6.2.2网格化监测设备日常维护 

主要包括日监控、季检查以及设备年度更换。 
a) 日监控：每日至少 1次，在线检查设备状态（包括设备报警情况和运行维护工单完成情况等）
和网络运行情况（包括全网设备在线率和质控合格率等），并对故障设备安排现场运行维护操

作。 
注1：“全网设备在线率”为在线设备占全网设备的比例；“质控合格率”为质控合格的数据占全网数据的比例。 

b) 季检查：每季度至少 1次，现场对网格化监测设备进行检查，包括设备安装是否稳固，设备内
气路是否有漏气或堵塞现象，设备内线路是否正常，并对采样口和通风口进行清洁等工作；若

遇沙尘、植物飞絮以及重污染等天气，应增加采样头的检查与清洁工作。 
c) 年度更换：每年至少 1次，将连续运行的网格化监测设备进行更换，并运送至系统支持实验室
进行气路清理、质量浓度、温度、湿度和流量检查等工作。 

6.3故障设备处理 

对于在现场能够诊断明确，并且可以通过现场操作解决的问题，如气路堵塞等，可在现场进行检修。

对于其他不易诊断和检修的故障，应在现场进行设备更换，将发生故障的设备送至系统支持实验室进行

检修。在每次故障检修完成后，根据检修内容和更换部件的情况，对设备进行检查，并在比对平台完成

平行性与一致性测试。 

7 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7.1质量控制要求 

7.1.1质量控制时间要求 

质量控制的时间要求如下。 
a) 网格化监测设备在正常运行时，应每个季度检查 1次。 
b) 网格化监测设备返回系统支持实验室完成检修和清理等工作，或新设备在进行平行性与一致性
比对工作前，应进行检查。 

7.1.2质量控制内容要求 

质量控制的内容要求如下。 
a) 温度检查。用标准温度计对设备测量的温度进行检查，实测温度与设备显示温度相差应在±2℃
范围内，超过±2℃时，应进行校准。 

b) 湿度检查。用标准湿度计对设备测量的相对湿度进行检查，实测相对湿度与设备显示相对湿度
相差应在±10%范围内，超过±10%时，应进行校准。 

c) 流量检查。用标准流量计对设备测量的流量进行检查，实测流量与设定流量相差应在±10%范
围内，超过±10%时，应进行校准。 

d) 质量浓度检查。用标准监测设备对网格化监测设备测量的环境空气总悬浮颗粒物质量浓度进行
检查，连续测量不少于 3组有效数据，取平均值。当实测质量浓度不小于 6 μg/m3时，实测质

量浓度与设备显示质量浓度相差应在±20%范围内，超过±20%时，应将设备返回检修和校准。 



DB11/T 2056—2022 

6 

7.2在线校准要求 

在线校准方式可以是固定式或移动式校准，校准频率不低于每周 1次。 

7.3质量保证要求 

对用于传递的湿度计、温度计及流量计等，应按计量检定规程的要求进行周期性检定。 

7.4平台比对要求 

7.4.1比对测试内容与要求 

标准监测设备应在比对平台与参比方法进行一致性比对测试。一致性比对测试要求为相关系数�≥0.90。 
每台网格化监测设备安装使用前，均应在比对平台进行平行性测试以及标准监测设备比对测试。平

行性测试要求为≤15%；标准监测设备比对测试要求为相关系数�≥0.85，斜率�=1±0.15、截距�=（0±10）
μg/m3。 

7.4.2标准监测设备一致性比对 

在同一试验环境条件下，参比方法使用的采样器至少 3台，与标准监测设备同步测量环境空气中总
悬浮颗粒物质量浓度，每组样品的采样时间为 23 h±1 h，共测试不少于 23组样品。记录标准监测设备
数据��和参比方法数据��,�，i是参比方法采样器序号（i=1~ m，m≥3），j是有效比对样品的个数（j=1~n，
n≥23），每组参比方法测量结果的平均值为���。当���小于 6 μg/m3时，测试结果无效。 
分别计算每组参比方法测试结果的标准偏差或相对标准偏差，应小于等于5 μg/m3或5%，否则该组

参比方法测试数据无效。 
当参比方法���有效时，与��组成一对有效数据。将参比方法数据与待测标准监测设备数据进行线性

回归分析，以参比方法数据为横轴，待测标准监测设备数据为纵轴，按公式（1）计算回归曲线的相关

系数�。 

� = ∑����(������)×(����̅)
� ∑����(������)�× ∑����(����̅)�…………………………………（1） 

式中： �——比对测试回归曲线相关系数； �̅——n组待测标准监测设备数据的平均值，μg/m3； ��——n组参比方法数据的平均值，μg/m3； ��——待测标准监测设备测量第 j个样品的浓度值，μg/m3； ���——参比方法测量第 j个样品的平均浓度值，μg/m3； 
n——有效样品总数，n≥23。 

7.4.3网格化监测设备平行性比对 

在同一试验环境条件下，对不少于 3台待测网格化监测设备进行设备的平行性测试。测量环境空气
中的总悬浮颗粒物质量浓度，取各设备同一时段的小时值为一组数据，检测样品数不少于 336 组（14
天）。记录每台待测网格化监测设备测得的总悬浮颗粒物样品浓度值��,�。其中 i为待测网格化监测设备
的编号（i=1~m，m≥3），j为检测样品组的序号（j=1~ n，n≥336），每组待测网格化监测设备每个样品
测量结果的平均值为�̅�。当�̅�小于 6 g/m3时，测试结果无效。按公式（2）计算每一批次待测网格化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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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设备第 j 个样品组测试结果的相对标准偏差��，按公式（3）计算每一批次待测网格化监测设备平行
性 P。 

�� = � ∑����(��,�����)�����̅� × 100%……………………………………（2） 

式中： ��——待测网格化监测设备第 j个样品组测量的的相对标准偏差，%； ��,�——第 i台待测网格化监测设备第 j个样品组的总悬浮颗粒物浓度值，mg/m3； �̅�——每批次待测网格化监测设备测量第 j组样品的总悬浮颗粒物浓度的平均值，mg/m3； 
m——网格化监测设备总数，m≥3。 

� = ��� × ∑����(��)� × 100%……………………………………（3）
 

式中： �——仪器的平行性，%； �——有效样品总数，n≥336。 

7.4.4网格化监测设备与标准监测设备比对测试 

在同一试验环境条件下，标准监测设备至少 3台，用标准监测设备与待测网格化监测设备同步测量
环境空气中总悬浮颗粒物质量浓度，取同一时段的小时值为一组数据，检测样品数不少于 336 组（14
天）。记录待测网格化监测设备数据��和标准监测设备数据��,�作为一个数据对，i 是标准监测设备的序
号（i=1~3，m≥3），j是比对样品的个数（j=1~ n，n≥336），每组标准监测设备每个样品测量结果的平
均值为���。当���小于 6 g/m3时，测试结果无效。 
分别计算每组标准监测设备测试结果的标准偏差或相对标准偏差，应小于等于5 μg/m3或5%，则该

组标准监测设备数据有效。 
当标准监测设备���有效时，与��组成一对有效数据。将标准监测设备数据与相应的待测网格化监测

设备数据进行线性回归分析，以标准监测设备数据为横轴，待测网格化监测数据为纵轴，按公式（4）
计算回归曲线的斜率�。 

� = ∑����(�����)×(����)∑����(����)� ………………………………………（4） 

式中： �——比对测试回归曲线斜率； �̅——n组待测网格化监测设备数据的平均值，μg/m3； ��——n组标准监测设备数据的平均值，μg/m3； ��———待测网格化监测设备测量第 j个样品的浓度值，μg/m3； ���——参比方法测量第 j个样品的平均浓度值，μg/m3； �——有效样品总数，n≥336。 
按公式（5）计算回归曲线的截距b。 � = � − � × �̅…………………………………………（5） 
式中： �——比对测试回归曲线截距，μg/m3。 
按公式（6）计算回归曲线的相关系数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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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6） 

式中： �——比对测试回归曲线相关系数。 

8 数据有效性规定 

网格化监测系统每个点位在一周及以上统计时段内小时均值数据有效率应不低于 90%。数据有效
性判断主要包括下列情况。 

a) 网格化监测设备正常运行，且点位与网格内无干扰监测行为时获得的数据为有效数据。 

b) 对设备进行检查、校准、维护保养或设备出现故障等非正常监测期间的数据为无效数据。 

c) 设备启动至设备预热完成时段内的数据为无效数据。 

按照公式（7）计算数据有效率。 � = ������ × 100%…………………………………………（7） 

式中： � ——数据有效率，%； ��——统计时段总小时数； ��——统计时段内点位获得小时均值有效数据的小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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